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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九十七次（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2 年 8 月 8 日上午 9: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A 座 10 层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赵立民董事长 

主要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宣布现场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

人数、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介绍会议见证

律师、列席会议的人员。 

二、议案审议 

（一）会议主持人安排相关人员宣读议案 

1、关于改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二）与会股东发言 

三、投票表决 

（一）现场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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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票人、监票人统计表决票 

（三）宣布现场表决情况 

（四）统计现场投票情况 

（五）宣布现场投票统计的结果 

四、会议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五、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出席会议董事、监事等签署法律文件，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股

东大会结束。 

七、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进行统计，并

向公司提供投票结果。 

 

 

 

 

 

 

 

 

 

 

 

 



5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规则 

 

一、总则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投票细则  

1、股东大会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现场会议表决票数将与

网络表决票数合计形成最终表决结果，并予以公告。 

2、现场出席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填写表决票时，应按要求认真填

写，填写完毕，务必签署姓名，并将表决票投入投票箱。未填、多填、

字迹无法辨认、没有股东名称、没有投票人签名或未投票的，视为该股

东放弃表决权利，其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该项表决有效票总数之内。 

3、表决票发生遗失或缺损，原则上不予补发；如有特殊情况，需

经现场律师见证，到会务组办理手续后补票。 

4、在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其投票表决无效。在进入表

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办理。 

5、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 

6、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请详见 2022 年 7 月 23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的临 2022-042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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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各位股东：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董事长赵立民先生的书面辞呈。赵立民先生

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将继续履职至选出新任

董事长之日。赵立民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人数低

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

生影响。 

在任职董事长期间，赵立民先生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赵立民先生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

和奉献表示忠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了进一步完善治理结

构，经公司控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核，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十七次

（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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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石爱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 2024 年 1 月 17 日。 

经审阅上述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

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教

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二〇二二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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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石爱民，男，汉族，1967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1988 年 7 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水工结构专业；2004 年 2 月

毕业于同济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注册会计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监理工程师。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及实业公司从事信贷、金融及地产投资、经营管理等工作。

曾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等职。现任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客户二部总经理、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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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

用的议案 

各位股东：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

明”）作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认真、独立完成了 2021 年年度

审计。建议继续聘请安永华明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年度审计

费用合计为 510 万元。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2022 年度超出约定

审计范围内的新增法人主体，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本年审计费用定价

原则，确定新增部分的实际费用。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安永华明于 1992 年 9 月成立，2012 年 8 月完成

本土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

伙制事务所。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

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截至 2021 年末拥有合伙

人 203 人，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安永华明一直以来注重人才培

养，截至 2021 年末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 1,604 人，其中拥有证券相

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 1,300 人, 注册会计师中签署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十七次

（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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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400 人。安永华明 2020

年度业务总收入人民币 47.6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 45.89

亿元（含证券业务收入人民币 21.46 亿元）。2020 年度 A 股上市公

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 100 家，收费总额人民币 8.24 亿元。这些上市

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等。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5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保险涵盖

北京总所和全部分所。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

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在任何因与

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安永华明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

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

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曾两次收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涉及从业人员十三人。前述出具警示函的决定属监督管

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监督管理措施

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项目合伙人及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钱晓云女士，

于 2000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0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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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2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

签署/复核 0 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 

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为罗春艳女士，于 2014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

2014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6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1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 1 家上市公司年报/

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房地产、制造业。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余仲文先生，于 2017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

2020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4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0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 1 家上市公司年报/

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房地产行业。 

2、诚信记录。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人近三年无任何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

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

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

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本期审计费用共 510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为

427 万元，内控审计为 83 万元），综合考虑公司体量与审计工作量

定价，费用总额较 2021 年度上涨 27 万元。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12 

 

2022 年度超出约定审计范围内的新增法人主体，授权公司经营层按

照本年审计费用定价原则，确定新增部分的实际费用。 

5、保密。安永华明遵从专业的保密准则，凡公司或公司代表向

安永华明披露的有关公司的信息，将遵照适用的道德守则处理。在适

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安永华明可向其他安永机构、人员和其外部服

务供应商提供客户信息，以便该等机构、人员可为本项目目的在其营

运所在的司法辖区收集、使用、传输、存储或以其他方式处理获披露

的公司信息。无论是何方代表安永华明处理公司信息，安永华明会就

本公司信息承担保密责任。若监管机构或政府部门要求或指令安永华

明提交安永华明档案中有关公司的资料或档案，安永华明得向该等机

构、部门提供该等材料。除非法律禁止，否则安永华明将就上述要求

或指令知会公司。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二〇二二年八月八日 


